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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違例招牌 

 

 謝謝你 2015 年 5 月 18 日的來信。就來信中要求提供的資

料，本局現回覆如下:  

 

(a)  灣仔區議會主席信中對區內招牌事宜的意見 

 

(一) 招牌擁有人更換業權 

政府十分重視招牌安全問題，並一直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處

理違例招牌。就處理違例招牌，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4(2)(c)條的規定，向須負上清拆有關違例招牌責任的人士發出

清拆令。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4(2)(c)(i)條的規定，如有關招

牌已或正為某人而豎設（招牌擁有人），清拆令須送達招牌擁有

人。如不能尋獲招牌擁有人，屋宇署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4(2)(c)(ii)條的規定，將清拆令送達在該招牌出租的情況下收

取任何租金或其他金錢代價的人士。如不能尋獲《建築物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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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2)(c)(i)條及第 24(2)(c)(ii)條所提述的人士，屋宇署才

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4(2)(c)(iii)條的規定，將清拆令送達

豎設該招牌所在的土地或處所的擁有人。 

 

如果在執法其間遇上有人提出新文件及 /或聲稱他才是招牌

的擁有人等情況，鑑於屋宇署在委聘政府承建商代招牌擁有人清

拆招牌後會向有關人士追討工程費、監督費及附加費等，故有需

要審查新提交的資料及與有關人士會面作進一步調查，以覆核清

拆招牌的責任誰屬。就此，屋宇署已檢討有關覆核程序，會向有

關方面，包括使用違例招牌的商舖、單位業主、外牆擁有人、物

業管理公司及業主立案法團等發出書面查詢，請他們提供相關資

料包括租約等，藉以釐清違例招牌的擁有人。除非有實質證據顯

示已發出的清拆命令確實無效，否則屋宇署會根據該命令繼續進

行執法行動，安排政府承建商進行清拆工程，並可就有關人士未

有合理辯解而不遵從命令提出檢控。在緊急情況下，屋宇署會主

動即時拆除危險招牌，以消除這些招牌對公眾構成的危險，然後

向招牌擁有人收回清拆費用。 

 

(二) 有關招牌的小型工程 

屋宇署由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起全面實施的小型工程監管制

度，讓招牌擁有人可透過簡化規定，豎設、改動或拆除某些規模

較小及潛在風險較低的特定類別的招牌。就按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下豎設的招牌，如其後未經屋宇署批准或小型工程的規定而改動

或加建，有關改動或加建均屬違例建築。屋宇署如收到這類個案

的舉報，會按僭建物的執法政策，對有關招牌採取相應的執法行

動。 

 

此外，屋宇署亦會作抽樣審查，以確保小型工程符合法例規

定。屋宇署於 2015 年已將抽樣審查的指標較去年增加約 8%，審查

有關招牌的小型工程呈交資料的比例亦會相應增加。若審查時發

現小型工程個案不符合法例的要求，本署會視乎情況要求相關人

士作出適當的補充 /修改，如相關人士未能適時作出相應的補充 /

修改，本署會考慮根據《建築物條例》提出檢控、紀律處分或向

有關人士發出命令要求拆卸或改動有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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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招牌豎設及大廈管理事宜 

屋宇署負責執行的《建築物條例》旨在規管建築物及建築工

程的規劃、設計和建造，並就其結構和消防安全方面訂定標準，

以保障公眾安全。於大廈外牆豎建招牌屬於建築工程，必須符合

《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在這方面，屋宇署發出了作業備考，訂

明豎建於大廈外牆的招牌的展示面積、相距空間、位置、物料及

結構安全等標準。 

 

《建築物條例》第 14(2)條及《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

61 條訂明，屋宇署批准任何圖則或同意任何建築工程的展開或就

任何小型工程的圖則或文件發出的認收書，均不得當作： 

(i) 賦予任何土地業權； 

(ii) 構成免除任何租契或特許的任何條款；或 

(iii) 批予任何豁免受《建築物條例》或任何其他成文法則

的任何條文的規限，或准許違反任何該等條文。 

換句話說，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作出的任何

批准或同意，只表示設計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但這並非

認同申請人的業權，亦非批准申請人有權在有關處所豎建招牌，

因此並不影響大廈公契的執行。 

 

另一方面，在大廈外牆豎建招牌需獲得各業戶同意的問

題，是涉及產權及大廈管理範圍。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業主

在民事法律上負有對大廈公用部分提供妥善管理的責任，而公契

則界定了業權人之間的權利、權益和責任等。大廈公契由締約方

執行，而政府並不是大廈公契的締約方。 

若有人士打算建造或懸掛外牆招牌，除了須獲得建築事務

監督批准圖則及同意工程的展開或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展開工

程，亦須確保有關工程不會抵觸其他有關條文的規定，包括相關

大廈公契。他必須審慎查閱相關的地契及大廈公契，以確保不會

抵觸相關條款。若遇到有關糾紛，應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及

大廈公契等法律文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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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大廈的公用部分豎設招牌，目前屋宇署採取了下列

行政安排，提醒相關的建築專業人士須先獲得有關業主的同意，

同時使其大廈的業主/法團適時獲悉，方便他們可與擬建招牌的人

士跟進有關事宜： 

(i) 屋宇署在有關豎設招牌的作業備考中已提醒相關人

士，應根據實際情況，為豎設招牌一事分別得到有關樓

宇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的同意； 

(ii) 假若擬建的招牌是位於或會實質影響大廈的公用部

份，屋宇署在批准圖則時會知會有關大廈的法團、互助

委員會或大廈管理公司； 

(iii)如擬建的招牌屬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的指定小型工程

項目，在有關通知進行小型工程的指明表格內的注意事

項中，屋宇署已提醒擬安排進行招牌工程的人士、訂明

建築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等，若有關的小型工程

涉及樓宇的公用部分，他們須留意該大廈的公契條款，

並在展開工程前諮詢該樓宇的共同業主、法團及 /或物

業管理公司。 

屋宇署於接獲有關招牌的小型工程呈交文件後，在發出

認收書時會知會有關大廈的法團或物業管理公司。認收

書内亦提示了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如

招牌安裝在大廈外牆的公用部分或樓宇的其他公用部

分，應先與共同業主/ 業主立案法團/ 物業管理公司或

有關業主商討使用公用部分的權利，並遵守大廈公契所

訂定的責任，包括（但不限於）第三者責任保險的安排，

否則有可能違反公契，因而遭受民事起訴及須負上民事

法律責任。 

此外，為了加強對招牌需要負上責任人士的監察，《建

築物(小型工程)規例》規定了向屋宇署呈交的指明表格

如涉及豎設招牌工程，則必須註明有關招牌是為誰人而

豎設的詳情。這些資料可以方便屋宇署日後對招牌的規

管及執法工作，亦能大大減低處理棄置招牌的機會，加

強法團方面的管理和減低法團需要間接承擔最終責任



 
 
 

- 5 - 

的風險。 

總括來説，屋宇署會維持上述的行政安排，包括事先提示

及適時知會業主立案法團 /共同業主 /管理公司等措施。如有爭

議，有關人士可根據現有的《建築物管理條例》及大廈公契處理。 

 

(b)  違例招牌檢核計劃的實施 

 

作為招牌監管制度的一部分，屋宇署於 2013 年 9 月 2 日實施

違例招牌檢核計劃。在此計劃下，某些現存的違例招牌在經訂明

建築專業人士及 /或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安全檢查、鞏固 (如有需

要 ) 及向屋宇署核證其結構安全後，可以繼續保留使用，但其後

每隔五年須重新進行安全檢核，否則須將招牌拆除。通過檢核的

招牌仍然屬於「違例建築工程」，若在檢核的有效期內因缺乏妥善

保養而變得危險，屋宇署可立即採取執法行動，要求招牌擁有人

清拆有關招牌。 

 

就計劃的實施情況，我們正整理相關資料，稍後會以資料文

件向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09 8852 與本人聯絡。 

 

發展局局長 

 

  （         代行） 

 

2015年 6月 18日 

副本送: 

屋宇署署長   (經辦人:許葉明芳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經辦人:黃文忠先生) 




